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信息工作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政务信息管理，促进政务信息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信息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局综合处负责对各处室、各单位、各市县局报送的政务信息采集、加工和上报及及统计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局综合处应及时向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报我区药品监管方面的政务信息；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应及时向局综合处报送政务信息。
第四条  报送政务信息应主题鲜明、言简意赅、要素齐全、条理清楚，全面反映事物的概貌和发展趋势，具有时效性、可比性、指导性、成效性，内容应当真实客观、有喜报喜、有忧报忧，防止以偏概全。
第五条  政务信息主要分为情况反映类信息和决策参考类信息。
（一）情况反映类信息主要包括重要工作动态、重大部署落实情况、行业产业发展重要信息、每月（季度）重要数据等。此类信息应注重“短、直、快”，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二）决策参考类信息主要包括重点难点问题、重要形势分析、重要统计分析、经验做法总结、调研报告、出访报告等。此类信息应突出深入性、逻辑性、针对性，通过系统思考，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并注明主要执笔人。
第六条  政务信息报送重点。
（一）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大政策和措施出台后贯彻落实情况和具体落实措施；落实决策中取得的成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有关建议；决策实施完成后，报送总体情况。
（二）年度、季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主要措施、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工作措施创新情况。
（三）具有推广价值和指导意义的药品监管工作经验，有参考价值的各种专题调研报告及工作建议、意见和设想等。
（四）区局综合处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发出约稿通知，提出信息的内容、撰写要求和报送时间，各处室、各单位应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约稿信息的报送。
第七条  机关各处室每月向局综合处报送的情况反映类信息应不少于2条，每半年要报送1篇决策参考类信息；直属各事业单位每月向局综合处报送的情况反映类信息应不少于1条，每半年要报送1篇决策参考类信息。各处室、各单位在局网站刊登的信息未经修改报送至局综合处的，不予计算。
第八条  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报送信息，须经处室（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核、签发。
第九条  政务信息考核计分标准。
（一）计分标准。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每月上报情况反映类信息达到规定数量积4分，每多报一条积1分，每少一条扣2分，扣完为止（直属各事业单位每少报1条扣4分）；决策参考类信息每半年达到规定数量积10分，每多报一条积3分，每少一条扣10分，扣完为止。
（二）加分标准。被自治区党办、政办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刊物采用的信息每条加10分；被自治区党委、政府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给予肯定性批示的信息每条加30分；本局主要领导给予肯定性批示的信息，每条加10分。加分信息按最高标准加分，不重复加分。
（三）未按时完成约稿信息任务，一次扣5分，并以适当形式予以通报。重大紧急信息出现迟报、漏报、瞒报等情况的，一次扣50分。
（四）局综合处向上级单位转报并刊用的，分数记在采写单位。
第十条  局综合处每季度通报机关各处室、直属各事业单位政务信息采用和积分排名情况，年底汇总后作为年度考核评分的依据。
第十一条  对违反政务信息工作规定，迟报、漏报或提供虚假错误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局综合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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